
國立中山大學 

104年度內部稽核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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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稽核單位: 秘書室  

              

稽核日期: 104 年 12月 17日  

   

內部稽核小組召集人: 吳濟華 行政副校長 

稽核人員: 陳妙玲委員、溫志宏委員、黃珊瑜委員 

          黃瓊玲組長   

    

 



      國立中山大學 104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秘書室部分） 

 

壹、 風險評估結果 

秘書室為幕僚單位，執掌本校重要校級會議之召開，辦理會議之

程序是否完備將影響會議之品質;募款業務為各國立大學校務基

金自籌收入之重要來源之一，校友服務亦攸關校友向心力之凝聚，

間接亦影響募款績效。公關媒體業務更直接扮演學校對外接觸第

一線之腳色，爰將秘書室列為本年度稽核對象之一。 

貳、稽核重點 

    本校秘書室重要校級會議辦理流程及會議無紙化推行成效、募款 

    推動模式及近二年募款績效、新聞事件危機處理應變機制。 

參、稽核範圍 

    關於秘書室部分，除前揭稽核重點外，亦包括其他已納入內部控制 

    項目之業務。 

肆、稽核項目及期程 

 預計辦理稽核工作之項目及期程如後附稽核計畫表。 

伍、稽核工作分派 

 吳濟華 召集人      行政副校長 

 陳妙玲 委員        校長聘任委員 

 黃義佑 委員        總務長 

 溫志宏 委員        產學營運及推廣教育處處長 

 黃珊瑜 委員        人事室主任 

 黃瓊玲 組長        稽核評估職能單位人員（財務會計類） 

 張士元 先生        內稽小組行政幕僚（記錄） 

  



                     國立中山大學 

104 年度內部稽核計畫表 

（秘書室部分） 

 

 

 

 

 

 

 

十二 

 月 

一 秘書室重要校級會議辦理流

程及會議無紙化推行成效 

12/17 

 

12/17 

 

   

 

二 募款推動模式及近二年募款

績效 

12/17 12/17    

 新聞事件危機處理應變機制 12/17 12/17    

 102 及 103 年度經費分配運

用情形 

12/17 12/17    



 

 

   

 

     

    國立中山大學 104年度內部稽核紀錄 

               （秘書室） 

 

 

 

           

 

 

 

        ＊如後附稽核人員稽核底稿原件 

 

 

 

 

 

 



 

 

 

            

 

            

 

           受稽核單位簡報 
          （秘書室） 

 

 

 

 

           

 

 

         簡報人： 蔡秀芬 主任秘書 

 
  



     國立中山大學 104 年度內部稽核報告 
（秘書室） 

壹、 稽核之法源依據   

依據「政府內部稽核應行注意事項」、「國立中山大學內部控制覆

核及內部稽核作業要點」及本校 104年度內部稽核計畫辦理。 

貳、稽核過程 

一、受稽核單位 

      （一）秘書室 

     1. 【業務職掌】 

              秘書室在本校組織系統中，係屬幕僚單位。其業務除辦 

              理各項校務行政工作外，並承校長之命，溝通協調本校 

              各單位業務之推行。故就功能而言，秘書室兼具「執行 

              者」與「溝通者」之雙重角色。依學校組織規程規定， 

              秘書室雖辦理秘書綜合業務、企劃、管考及媒體資源等。 

              但其在人力運用與業務轉換上，常隨高等教育之變革 

              及校長授權而增減。自民國 69年中山大學在西子灣建 

              校以來，秘書室即扮演輔佐首長與調和鼎鼐的功能。另 

              於 94 年 8 月 1 日因單位業務調整分設「綜合業務組」 

              與「公關資源組」兩組辦事，及至 99年 2月為強化校 

              友服務，故增設「校友服務中心」(任務編組)，至民國 

              104年 2月秘書室基於單位業務整合及提升行政效率 

              需要，轄下分設三個單位。 

              (一)綜合業務組：負責校長行程、會議紀錄、貴賓接待、 

                  公文審閱、信函回覆、文稿撰擬等。 

              (二)公共事務組：為本校訊息傳播的窗口。主要任務為 

                  透過媒體傳達本校之目標、願景及成就，深耕校園      



                  文化，提升品牌形象。 

              (三)校友服務中心：為本校校友聯繫與服務窗口。主要 

                  任務為整合校友資源（含募款)資訊系統，校園紀 

                  念品開發與行銷，西子樓校友會館之使用管理、建 

                  物維護與簽約廠商之協調事宜。 

           2. 【組織人員】 

主任秘書 1名、主任 1名、組長 2名、簡任秘書 1名、

秘書 1 名、專員 1 名、專業經理人 1 名、法務助理 1

名、行政助理 5名、專案助理 1名、服務員 1名。 

      （二）業務簡報參閱附件。 

二、稽核重點 

      本校秘書室重要校級會議辦理流程及會議無紙化推行成效、募 

      款推動模式及近二年募款績效、新聞事件危機處理應變機制。 

三、稽核範圍 

  關於秘書室部分，除前揭稽核重點外，亦包括其他已納入內部 

  控制項目之業務。 

四、稽核時間、地點及工作分派 

     （一）稽核時間： 104年 12月 17日上午 9時至 12時 

     （二）稽核地點： 行政大樓 7004室  

     （三）工作分派： 

        吳濟華 召集人    行政副校長 

        陳妙玲 委員      校長聘任委員 

        黃義佑 委員      總務長（請假） 

        溫志宏 委員      產學營運及推廣教育處處長 

        黃珊瑜 委員      人事室主任 

        黃瓊玲 組長      稽核評估職能單位人員（財務會計類）  



           張士元 先生       內控小組行政幕僚（記錄） 

 

 

 

 

 

 

 

 

 

 

 

 

 

 

 

 

 

 

 

 

 

 

 

 

 



參、稽核結果 

國立中山大學 

104 年度內部稽核結果表 

（秘書室） 

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結論 建議意見及改善期間 

一 秘書室辦理校級會

議、募款業務、媒

體公關業務等相關

內部控制制度。 

相關內部控制制度

均已完整建立 

1.校園突發事件負面新聞

回應，常涉及法律價值判

斷，建議可將法律顧問諮詢

納入作業流程。  

2.作業流程中建議加入當

投資帳面損失達 15%時，建

議召開臨時投資管理小組

會議商討處置方式。另外，

有關技術入股及投資管理

小組間權責建議能予以釐

清。 

3.有關與學校有業務往來

之廠商捐贈，請針對捐贈與

支出之對應關係，從制度面

強化內部控制之設計，以防

止弊端。 

二 秘書室就會議無紙

化推行成效;採行

之募款模式及近二

年募款推動績效。 

推行成效良好。 募款業務有收入報表，但 

無支出報表。建議增加支 

出報表以增加募款收支之 

透明化。 



 

 

 

                建議興革事項與改善期間 
                 （秘書室） 

 

三 102-103 年度秘書

室經費收支運用情

形。 

良好。  

 *以上各項稽核建議意見，受稽核單位應於 105 年 2 月底前完成改善，

並應檢附改善之佐證資料於 3月份召開之內部控制小組會議列席報告

改善情形。 

項次 建議興革事項 改善期間 

一 針對校內日益增加之法律案件及提案法規審查之

必要性，請秘書室研議未來增設｢法律事務組｣之

可行性。 

請參考酌處 

二 為能積極開展本校紀念品設計開發業務，請秘書

室研議學校提撥｢中山大學紀念品開發基金｣之可

行性。 

請參考酌處 

三 校園商品或紀念品開發策略，建議可加入學生或

產品設機公司投件競賽，公開評選，進行系列性

商品開發，有效行銷並提升學校形象 

請參考酌處。 

四 

 

秘書室對於人才培育，宜提早進行接班人計劃，

避免人力斷層。 

請參考酌處。 



             
 
 
 
 
 
 
 
 
 
 
 

 

 

 

 

 

 

                            

 

 

 

 

 

 

 

 

 

 



                          國立中山大學 

104 年度內部控制缺失事項追蹤複查表 

（秘書室處） 

註：1、追蹤項目如有數個內、外部稽核單位提出相同缺失事項，得僅擇一表達，不予重複填列。 

      2、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應填列當年度審核報告中所列重要審核意見 

涉及內部控制缺失部分。 

             3、各追蹤項目之追蹤改善情形填列截止時點，得於備註欄中敘明。 

 

項次 追蹤項目 追蹤改善情形 複查結論 備 註 

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結果部分 

1 無    

2 無 … …  

稽核發現缺失及建議興革事項部分 

1 首次稽核尚未追蹤複

查 

首次稽核尚未追蹤複

查 

首次稽核尚未追蹤

複查 

 

2  … …  

監察院糾正(舉)與彈劾案件部分 

 無    

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 

 無    

上級與權責機關督導部分 

 無    


